
台中市大雅區文雅國民小學逾期未歸還檔案稽催單

第     次稽催




稽催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	調案人
	

	調案單位
	

	調案日期
	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

	應歸還日期
	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

	應歸還憑證所屬年度
	

	調閱憑證冊別
	


製表人：               
    會計室主任：

注意事項：

一、借調檔案原件以十五日為限。借調檔案原件應於調案期限內歸還，屆期如需繼續使用，應重新填寫借調申請單辦理續借，續借次數以三次為限。借出之檔案原件，如有公務急用時，得隨時催還，調案人不得拒絕，違者議處。

二、對於逾期未歸還之檔案原件，檔案管理人員應每周定期辦理稽催；經洽催二次仍不歸還時，應簽請議處。
三、調案人員退休、調(離)職前，應將所借檔案全部清查歸還，並應由其單位主管督導其清查歸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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